
 

  第三十一章 
  離岸石油與石油氣台的補給

船 
   
   
 31.1 概論 
  31.1.1 為離岸石油和石油氣台提供服務的船

舶，經常要在惡劣天氣下操作。如有任何情況對

船員造成危險，令船員被湧上甲板上的海水或移

動的貨物所傷，除非事態緊迫，否則不得進行貨

物運送。為免引起疑慮，「緊迫」的意思，並不包

括鑽油台上的食水、食物或鑽探設備短缺。 
   
   
  31.1.2 船長有絕對責任確保任何操作都已顧及

船上人員，且已採取各項措施，盡量減少危險。 
   
   
  31.1.3 離岸鑽油台經理負責監控 500 米範圍內

的船舶進出，並若認為任何補給船會對鑽油台或

鑽油台上的人員造成危險，可更改或阻止船舶的

活動。 
   
   
  31.1.4 起重機司機也可以因為安全緣故，停止

貨物運送。 
   
   
  31.1.5 如果船上有露天船尾、甲板舷梯門和低

乾舷，就應特別小心，確保舷窗、舷窗玻璃、艙

口、通風筒已經緊閉，不會進水。舷牆排水口須

保持暢通，毫無障礙，確保能迅速排走甲板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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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6 若要在甲板上工作，應調整船舶方向和

速度，盡量令工作平台安全。船上應有人當值看

守，以便在迎頭浪、尾舷浪或尾隨浪湧至時，立

即示意，或者暫停操作，直至受到浪撃進水的危

險過去為止。 
   
   
  31.1.7 在甲板上進行工作時，駕駛台與起重

機、船員之間必須保持無間斷的通訊。手提無線

電對講機須採用較少人使用的工作頻道，並以擴

音機作為後備。 
   
   
  31.1.8 在黑夜時分工作時，通道及工作地點應

有充足照明，確保各人員可清楚看見障礙物，而

駕駛台與油台又可以清楚看見在甲板上工作的人

員，確保安全操作。 
   
   
  31.1.9 放置照明的位置要恰當，既不會令航行

值班員感到眩目，也不會令人誤會是指定的航海

燈。 
   
   
  31.1.10 若不得不在惡劣天氣下到甲板工作，應

在工作甲板上繫上救生繩，方便海員安全走動。

應盡量將甲板上的冰、雪水和任何會引致滑倒和

跌倒的物件或鬆動物品清除。 
   
   
  31.1.11 在寒冷潮濕天氣下工作的人員，必須穿

著保暖衣物，外面加上防水衣。安排工作時必須

考慮加入適當的休息時間，以免因工作過勞而使

手腳冷僵。 
   
   
商 船 通 告 第

1195 號 
 31.1.12 若船員必須要在船身外的地方工作，應

盡可能繫上安全帶和救生繩，以及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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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規定且不會妨礙工作的自動充氣救生圈。 
   
   
  31.1.13 在甲板上工作時，要戴上安全頭盔和穿

著反光衣物。 
   
   
  31.1.14 關於繫泊與起錨的須知事宜，於第二十

五章載列。 
   
   
  31.1.15 其他關於離岸補給船的操作須知和指

引，可見於 UKOOA 和航運協會的《離岸補給船

的安全管理與操作指南》。其餘關於該文件的詳細

資料，可致電 UKOOA (0171 802 2400)或航

運協會 (0171 417 8400)，也可以在網上下載

本 文 件 副 本 ， 網 址 為

www.british-shipping.org。 
   
   
 31.2 在甲板上運載貨物 
  31.2.1 船舶啟航前，應由合資格人員檢查所有

甲板上的貨物，確定已經繫穩。船長有責任確保

貨物已正確堆置，並已繫穩，能應付該次航程。

應清楚標示或在船上明確顯示甲板上並非用作裝

載貨物的區域。 
   
   
  31.2.2 為方便在海上安全卸貨，獨立包裝的貨

物應盡量各自繫穩。若不能如此，則應將送往同

一目的地的貨物綁在一起。所用的繫索應該既容

易解開又方便保養。 
   
   
  31.2.3 航行時，每一值班班次內最少要檢查貨

物的繫索一次。船員進行檢查的時候，駕駛台的

人員要密切監察，尤其是在惡劣天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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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更要格外留意。在天氣惡劣的晚上，可使用

輕便訊號燈或探射燈作遠距離檢查，以免船員涉

險。 
   
   
  31.2.4 若位置合適，應以管樁防止圓管滾動。 
   
   
  31.2.5 切勿將廢棄的繩索、損壞及不能使用的

裝備與貨物拋進海中。這些物料和用品可能會絞

纏螺旋槳，或對捕魚設備造成損毀，應保留至返

回岸上後才棄置。 
   
   
 31.3 起吊、牽運和拖曳裝置 
1988 年 商 船
（艙蓋和起重裝

備）規例 SI 第

1639 號 

 31.3.1 所有固定及運行的裝置，應小心保養，

按時檢查，以便找出磨損、損毀或腐蝕之處。對

於起重裝備的使用、保養和徹底檢查，第七章及

第二十一章已載明法定規則。若裝置經繁重使

用，或長期受海水和天氣侵蝕，應作更頻密的檢

查。 
   
   
  31.3.2 所有可能會令裝置負重載或造成衝擊變

形的操作，要小心留意，以防裝置突然故障，導

致船員受傷。系統應明確地制定，即使最弱的部

件故障時，也能盡量減少所造成的危險。 
   
   
  31.3.3 裝置在負重時，負責操作的人員應留在

安全位置，其他並非參與工作的人員應遠離工作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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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處理貨物的準備工作 
  31.4.1 處理貨物的程序，要在碼頭和離岸油台

上已預早作好計劃，目的是要將離岸補給船甲板

上的貨物安全而有效地繫穩，以便船員、船舶和

貨物在整個運送途中，以及於離岸處理貨物時，

都能合理地受到保護。 
   
   
  31.4.2 在卸貨或再裝貨之前船長與離岸聯絡經

理（或雙方的代表）應先建立好聯繫。 
   
   
  31.4.3 裝卸貨和堆置的編排，應事先安排妥

當，以免集裝箱之間留下窄縫，或需要任何人員

爬上集裝箱頂。 
   
   
1990 年 商 船
（危險貨品及海
洋污染物）規例

SI 第 2606 號，
商 船 通 告 第

1620 號 

 31.4.4 若要運載不尋常的貨物，包括危險品、

需特別以海上繫穩安排來處理的貨物、需要重型

起重設備的貨物等，船長應確保取得那些貨物的

詳細資料。 

   
   
 31.5 駛近鑽油台及於鑽油台上裝卸貨物 
  31.5.1 船長要因應風向、潮汐等考慮因素，預

先制定駛近平台的途徑，並於泊近前將船舶設備

準備妥當。 
   
   
  31.5.2 船舶若必須在鑽油台旁下錨，船員切勿

於拋錨時站在起錨機前。因為這類船舶的錨鏈長

度與重量跟其他類型船舶不同，因此切要注意。

將錨鏈收進錨鏈艙時也要小心（見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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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 船舶在惡劣天氣及某個俯仰差之下，若

以船尾泊向鑽油台，可能會有大量海水沖上船尾

甲板。船員應提高警覺，留在安全有庇護的地方，

直至情況安全後，才上去甲板。 
   
   
  31.5.4 應將救生圈、鈎桿和投索等救生設備放

在船尾適當的位置，或繫泊和裝卸貨物時特別危

險的地點，以便隨時可以取用。 
   
   
  31.5.5 使用第二十一章的指引裝卸貨物時，要

緊記在海上搬運貨物，無論何時都是高危險性

的，尤其是在海上拼合甲板而轉送重型或散裝貨

物，危險性更大。 
   
   
  31.5.6 船長全權決定在鑽油台卸貨和重新裝貨

的次序。 
   
   
  31.5.7 將貨卸去鑽油台時，應於即將吊起前才

把每件物件或貨物的綁索解開。未開始卸貨前就

將貨物上的綁索取走非常危險。 
   
   
  31.5.8 貨物解開綁索至吊起的這段時間，應盡

量防止移動離位。 
   
   
  31.5.9 船員應保持警覺，以防給吊在空中搖擺

的貨物碰傷，或因船舶突然移動使貨物離位而被

壓傷。因此在吊起或放下貨物時，船員應找尋盡

量安全的地方躲避。有些情況下，船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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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持著吊鈎直至有足夠的提吊力，尤其是要卸下

的貨物是油管，船員應在吊起貨物前立即走到安

全的地方。 
  31.5.10 貨物吊起後應盡快升高，離開甲板，再

移離船舶。 
   
   
  31.5.11 卸貨後，若須從鑽油台裝貨回船上，應

小心行事，確保貨物一到船上位置即予固定，直

至堆放妥當為止。 
   
   
  31.5.12 鑽油台起重機操作員與甲板上工作的

高級船員必須隨時可以互相看到對方，同時雙方

均以有效的方式通訊，最好是用無線電通話。 
   
   
 31.6 利用「運輸籃」從船上運送人員到鑽油台 
  31.6.1 利用「運輸籃」將人員從船上運送到鑽

油台時，應遵守下列措施： 
  (a) 當設備降下甲板時，應由兩人將設備穩住； 
  (b) 將行李綁緊在籃網內； 
  (c) 被運送的人員應穿著救生衣，或適用於水中

和海上的其他個人安全裝備； 
  (d) 被運送的人員應分站在運輸籃的平台上，以

做到最大的平衡； 
  (e) 人員應站在籃外，兩腳分開踏在板上，雙手

緊緊環抱著運輸籃； 
  (f) 若當值的高級船員認為一切就緒，船舶在海上

的情況又合適，則應將運輸籃吊起，盡快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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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離船身，再小心吊到鑽油台上； 
  (g) 在整個操作期間，應將救生圈、鈎杆和投索

放置在最就手的地方，以備緊急時使用； 
  (h) 根據「鑽油台緊急回應方案」而作出的安排，

應作好準備，隨時可在鑽油台附近拯救和尋回跌

下水中的人員； 
  (i) 船舶、候命船和鑽油台都應設有無線電通訊聯

繫。 
   
   
 31.7 由小艇運送人員 
  31.7.1 提供小艇的船舶船長負責這項運作，並

要顧及一切對運送安全有影響的情況。 
   
   
  31.7.2 小艇須備有可靠的動力。 
   
   
  31.7.3 小艇上須最少有兩名富有經驗的海員，

其中一人須有操作該艇的經驗。所有海員必須穿

救生衣，若有需要時，更要穿著適當的保護衣物。 
   
   
  31.7.4 船舶應設有安全繩，供上落船外繩梯的

船員使用。 
   
   
  31.7.5 負責運送任務的甲板高級船員，應先向

所有被運送的人員講解程序。上落小艇應在小艇

艇長的指導下進行。 
   
   
  31.7.6 小艇艇長應確保乘客平均安全地分布在

艇上。乘客不得在運送途中站起來或變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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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除非是由艇長發出指示則不在此限。 
   
   
  31.7.7 開始運送行動前，母船應與接收船聯繫

妥當，並在整段路途中，將小艇保持在視線範圍

內。小艇上最好也應配備甚高頻無線電通訊器。 
   
   
  31.7.8 若運送人員的行動須用到候命船舶，船

長應留意該船要能隨時執行任務。 
   
   
  31.7.9 不管是將人員運到鑽油台，或從鑽油台

接人員上船，船員都要留意水平面上的平台可能

很濕滑，或因黏有貝殼而凹凸不平。 
   
   
 31.8 操作船錨 
  31.8.1 處理鑽油台的錨，是一項既危險又費力

的工作。先要小心操控好船舶，盡量減少危險，

並盡量避免錨鏈在重載荷下的情況下從甲板一邊

舷側揮動到另一邊舷側。 
   
   
  31.8.2 天氣惡劣時，工作甲板上要配有救生

索，以便船員安全走動。應盡量將甲板上的冰、

雪水和任何會引致滑倒的物件或鬆動物品清除。 
   
   
  31.8.3 第 31.3.3 節說明船員需要留在安全地

方，這項規定在操作船錨和錨標時尤其重要。操

作時應配備救生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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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 將錨標提上船後，應放在工作區域以

外，並立即綁緊，以免移位。 
   
   
  31.8.5 利用制動器制停鋼索時，應要小心。 
   
   
  31.8.6 在船尾抛錨時，所有船員應遠離船尾，

留在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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